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

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

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

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 捷顺科技的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 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６０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

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

选择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

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配售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初步

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主承销商的证券自

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５０

万股，且申报

数量超过

１５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

过

６００

万股。

７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

象名称及对应的有效申报数量。

８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在《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９

、本次发行总量为

３０００

万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招商证券与发行人协商，确定每笔网下配售

的配售量为

１５０

万股。

１０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结束后，如果网下资金有效的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则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

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

１５０

万股后所得整数，然后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 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根据摇号结果按每一中签号配售

１５０

万

股进行配售。

１１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２

、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其报价具体信息将会在《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请配售对象理性报价、谨慎报价。

１３

、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报价

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网下机构投资者在既定的网下发售比例内有效申购不足。 如发生以上情

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

宜。

１４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

阅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７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

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北京）

Ｔ－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深圳）

初步询价截止日（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时）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网下发行缴款日（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时）

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上投资者缴款申购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资金解冻

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推介工作。招商证券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在北京、上海、深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

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Ｔ－６

日，周二）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二楼聚宝厅

Ｉ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Ｔ－４

日，周四）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三楼舜华宴会厅

１＋２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Ｔ－３

日，周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三楼广东厅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注：

１

、以上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２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欢迎垂询：

北京联系人：李弦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８１２

上海联系人：王岳杰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２４３５２

深圳联系人：刘晓晨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６

日）至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

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代其填写、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

数量。

３

、配售对象应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５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１５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

必须是

１５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６００

万股。 配售对象提交申报

数量及申报价格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

３

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

１

、

Ｐ

２

、

Ｐ

３

、，且

Ｐ

１

＞Ｐ

２

＞Ｐ

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

１

、

Ｑ

２

、

Ｑ

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若

Ｐ＞Ｐ

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Ｐ

１

≥Ｐ＞Ｐ

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

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

１

；若

Ｐ

２

≥Ｐ＞Ｐ

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

１

＋ Ｑ

２

；若

Ｐ

３

≥Ｐ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

１

＋Ｑ

２

＋Ｑ

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申报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与备案信息不

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５０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

不符合

１５０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的申报数量。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

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刘彤、王建政、孟祥友、李弦、袁新熠、刘晓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８１２

发行人：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捷顺大厦）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

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

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

顾问。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

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

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下重大事项：

１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８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股，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１１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股。 上述股份全部为流通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唐健、刘翠英及其他股东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唐健、刘翠英、何军、黄龙生、孟宪文、杨彦辉、吴希望、张磊、吴开林、叶雷、赵

勇、周毓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

２

、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３

、除上述重大事项提示外，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中“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下列

风险因素：

（

１

）技术风险：公司存在技术开发和技术泄密的风险。 作为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的领先企业，公司在

产品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方面一直走在行业的前列，但如果技术研发方向不能适应行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

市场需求，有可能会削弱公司面对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公司研制的产品技术含量较同行业其他企业高，属

于行业多数企业关注的对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从技术研发到产品推广的过程中，难免存在防范不到位的

情况，故公司仍可能面临一定的技术泄密风险。

（

２

）市场风险：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市场潜力巨大、需求旺盛并且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近年来不断

有新企业尝试介入，新企业为了加入该行业，一般会采取低价竞争策略，甚至可能通过降低产品质量和服务

质量的手段参与市场竞争，但主要限于低端市场。公司产品主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但是，在公司目前营销

网络覆盖不足的现状下，尽管部分区域性竞争对手的产品与公司产品相比普遍存在技术含量较低、质量不

稳定、品种单一等特点，但凭借其地域性优势仍然占据了一部分市场份额，与公司形成了一定的地区性竞争

关系。

（

３

）营销和服务网络建设不完善风险：公司已经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行业内较为庞大的营销和服务

网络，但仍然不够完善，在直接销售网点尚未覆盖的区域，需要借助经销商的力量。 公司拟通过在市场容量

大、销售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营销分公司，扩大公司直销机构和客户服务部门的覆盖区域，以完善公司的销

售和服务网络。

（

４

）受汽车保有量、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风险：本公司业务受汽车保有量以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

响，国家对汽车行业的发展政策、对家庭拥有汽车的鼓励政策，以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商业及住宅房

产投资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会对本公司产品的销售产生一定的影响。

（

５

）高端人才不足的风险：公司作为专业从事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的引进、保留、激励和成长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 作为国内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

的领先企业和最早进入者之一，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培养人才、持续建设人才梯队的人力资源战略，培养了大

量的行业专才。不断培养与吸引人才始终是公司的长期任务，但是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扩大，公司未来可能

会面临一定的高、精、尖以及复合型人才不足的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数量：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２８％

（按照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测算）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

●●●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０９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

●●●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

●●●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

制和锁定安排：

本公司全体股东唐健（持股

４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刘翠英（持股

３３

，

３３７

，

３２３

股）、

深圳市聚力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２

，

２２７

，

２００

股）、 深圳市聚杰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１

，

３７６

，

３００

股）、何军（持股

２９６

，

４９２

股）、黄龙生（持股

２７０

，

７８５

股）、陈

少芬（持股

２６６

，

４２８

股）、孟宪文（持股

２５８

，

０７９

股）、杨彦辉（持股

２５３

，

４１２

股）、吴希望（持股

２４９

，

６９３

股）、张磊（持股

２１３

，

４１３

股）、吴开林（持股

２１３

，

４１３

股）、叶雷（持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赵勇（持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周毓（持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唐健、刘翠英、何军、黄龙生、孟宪文、杨

彦辉、吴希望、张磊、吴开林、叶雷、赵勇、周毓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承销方式： 由招商证券为主承销商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及净

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

】万元；净额为【

●●●

】万元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费用概算：

保荐费及承销费：【

●●●

】万元；审计费用：【

●●●

】万元；律师费用：【

●●

●

】万元；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等费用：【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ＪＩＥＳＨＵ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８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元

法定代表人： 唐健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由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捷顺大厦

邮编：

５１８０４９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１２３８２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１２３０６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ｊｉｅｓｈｕｎ．ｃｎ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ｊｉｅｓｈｕｎ．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原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唐健、 刘翠英作为发起

人， 以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７０

，

３８８

，

１２４．８８

元中的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为面值一元的股份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差额

３８８

，

１２４．８８

元计入资本公积，依法整体

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２００９６７３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唐健。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根据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财审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ＣＡ１７７

号《审计报告》及深南验

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３７

号《验资报告》，截至公司设立的审计基准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的资产总额为

１３

，

５６７．０６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

１２

，

３２２．１３

万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３０．１０

万元，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合计

７１４．８３

万元。 固定资产主要包括与主业相关的全部生产设备、研发设备、检测设备、运输工具等。 出资

各方的出资比例为：唐健

６０％

，刘翠英

４０％

。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８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股，本次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 按照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测算，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

１１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及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７４．７１６１

唐健

４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４２９９ ４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４１．４１５０

刘翠英

３３

，

３３７

，

３２３ ３７．６０４５ ３３

，

３３７

，

３２３ ２８．０９６６

聚力投资

２

，

２２７

，

２００ ２．５１２３ ２

，

２２７

，

２００ １．８７７１

聚杰投资

１

，

３７６

，

３００ １．５５２４ １

，

３７６

，

３００ １．１５９９

何军

２９６

，

４９２ ０．３３４４ ２９６

，

４９２ ０．２４９９

黄龙生

２７０

，

７８５ ０．３０５５ ２７０

，

７８５ ０．２２８２

陈少芬

２６６

，

４２８ ０．３００５ ２６６

，

４２８ ０．２２４５

孟宪文

２５８

，

０７９ ０．２９１１ ２５８

，

０７９ ０．２１７５

杨彦辉

２５３

，

４１２ ０．２８５９ ２５３

，

４１２ ０．２１３６

吴希望

２４９

，

６９３ ０．２８１７ ２４９

，

６９３ ０．２１０４

张磊

２１３

，

４１３ ０．２４０７ ２１３

，

４１３ ０．１７９９

吴开林

２１３

，

４１３ ０．２４０７ ２１３

，

４１３ ０．１７９９

叶雷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２５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８６

赵勇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２５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８６

周毓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６９２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２６４

二、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８３９

合计

８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

，

６５２

，

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本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唐健、刘翠英、何军、黄龙生、孟宪文、杨彦辉、张磊、赵勇、吴

开林、叶雷、周毓、吴希望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持股数量和比例

１

、发起人的持股数量和比例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所持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

）

唐健

４

，

２００ ６０

刘翠英

２

，

８００ ４０

合计

７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比例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唐健

４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４２９９

２

刘翠英

３３

，

３３７

，

３２３ ３７．６０４５

３

聚力投资

２

，

２２７

，

２００ ２．５１２３

４

聚杰投资

１

，

３７６

，

３００ １．５５２４

５

何军

２９６

，

４９２ ０．３３４４

６

黄龙生

２７０

，

７８５ ０．３０５５

７

陈少芬

２６６

，

４２８ ０．３００５

８

孟宪文

２５８

，

０７９ ０．２９１１

９

杨彦辉

２５３

，

４１２ ０．２８５９

１０

吴希望

２４９

，

６９３ ０．２８１７

合计

８７

，

６７５

，

７１２ ９８．８９８２

３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

１３

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前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及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在发行人单位任职情况

１

唐健

４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４２９９

董事长、总经理

２

刘翠英

３３

，

３３７

，

３２３ ３７．６０４５

董事、财务总监

３

何军

２９６

，

４９２ ０．３３４４

业务总监

４

黄龙生

２７０

，

７８５ ０．３０５５

董事、客服总监、营运总监

５

陈少芬

２６６

，

４２８ ０．３００５ －

６

孟宪文

２５８

，

０７９ ０．２９１１

董事、财务经理

７

杨彦辉

２５３

，

４１２ ０．２８５９

技术总监

８

吴希望

２４９

，

６９３ ０．２８１７

监事会主席、内审部经理

９

张磊

２１３

，

４１３ ０．２４０７

董事会秘书、

ＩＴ

总监

１０

吴开林

２１３

，

４１３ ０．２４０７

生产总监

４

、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和外资股份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国有股份和外资股份。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股东唐健、刘翠英存在关联关系。唐健、刘翠英系夫妻关系。关联股东唐健、刘翠英

分别持有发行人

５５．４２９９％

、

３７．６０４５％

的股份。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各种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客户提供出入口控制与管

理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产品为各种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其主要功能是应用现代电子、控制及信息技术，通过对数

据、图像等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统计、分析，在出入口实现对人、车和物等目标的进、出进行权限、身份识

别、收费、放行、拒绝、记录和报警等的控制与管理。

公司产品分为两大类：智能类产品和机电类产品。智能类产品是指通过芯片、处理器、计算机控制系统、

传感器与传统的机械产品相结合，实现出入口控制与管理智能化的产品，包括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智能门

禁管理系统、智能通道闸管理系统等；机电类产品是指以机械为主，电控系统为辅，可独立应用的出入口控

制与管理产品，包括道闸、折叠门、岗亭等。 以上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内一、二线城市的政府机构、事业单

位、交通运输、工厂企业、各类场馆、住宅小区、商业物业等领域。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目前，公司采用直接销售与经销商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公司在深圳总部设有

３

个直接销售部门，在全国其他重点城市，依托已设立的

１３

个分公司或技术服务

中心，建立了覆盖范围较广的销售网络，负责公司产品的直接销售工作。 在直接销售方式下，公司根据用户

类型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销售策略和服务方式。 公司将直接销售客户分为两类，即：直接终端用户、集成总

包商。

经销商销售是公司销售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分销管理部负责产品国内市场经销商销售的管理工

作，目前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有

１００

家左右的经销商。

（四）主要原材料

１

、电子电器类元件及成品

电子电器类元件及成品主要包括集成电路、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传感器、连接件、光电器件、电

源、开关、

ＰＣＢ

、

ＩＣ

卡片、读头、监控设备、电机、车场附属器件、电脑及周边设备等。

２

、金属材料及其加工类产品

金属材料及其加工类产品主要包括不锈钢板材型材、不锈钢机箱、钢板材型材、钢机箱、铝板、铝型材、

铝压铸件、减速器、齿轮、机加零件、五金塑胶件等。

３

、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公司所用的主要能源是电力，电力向当地供电部门购买，能够满足公司生产需求；柴油也是公司使用的

能源之一，但用量相对较小，直接向当地石化公司采购。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状况

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是一个充分市场化的行业，国内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具有如下

特点：

（

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外厂商占较大优势，并占据了国内市场较大份额。 从九十年代中后

期开始，随着国内厂商研究开发能力的逐步增强，技术和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部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已经达到或超过国外同行。 二十一世纪初，国产停车场管理系统、道闸、折叠门等产品

已占据国内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随着行业内的国内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创新上的不断进步，国外产品在门

禁管理系统、通道闸管理系统市场的优势也在逐步减弱。

（

２

）国内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窗口，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毗邻香港的地域优势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最先引进、吸收国

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珠三角地区已发展

成为全国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企业集中地。

（

３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

５００

多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从事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的生

产经营，其中以民营中小型企业为主。由于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涉及的技术较复杂，制造商必须同时拥有

软件、机械、电子、环境、材料等技术开发及整合能力，且产品销售后还需进行现场产品安装、调试及售后服

务，而民营中小型企业的研发、生产和售后服务能力普遍较弱，因此目前拥有完整研发、生产、销售和客户服

务体系的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供应商在国内并不多。

（

４

）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市场规模巨大、需求旺盛且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吸引了大量企业进入该行

业。 但由于行业发展时间较短，主管部门对行业的管理还需完善，市场竞争激烈，出现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等现象。

２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是国内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的领先企业，具有全系列产品品种和较强的产品定价优势，研发能

力和技术一直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

２００９

年公司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道闸、智能门禁管理系统、智能通道闸管理系统和折叠门等产品在

全国的市场份额如下表：

２００９

年公司产品在全国的市场份额

序号 产品名称 市场份额（

％

）

１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１３．８８

２

道闸

１３．２７

３

智能通道闸管理系统

１．９７

４

折叠门

１．３６

５

智能门禁管理系统

２．４７

五、与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商标

本公司拥有

２８

个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另有

６

个商标处于申请过程中。

（二）土地使用权及经营性房屋所有权

１

、土地使用权情况

土地位置 证书编号 面积（平方米） 年限 终止日期 取得方式 用途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

道昌永路东侧

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４４３３８４

号

１２

，

７９７．９０ ５０ ２０４１．１１．７

协议转让 工业用地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

道昌永路东侧

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４４３３８５

号

１

，

３３９．７６ ５０ ２０４１．１１．７

协议转让 工业用地

２

、经营性房屋所有权情况

（

１

）位于福田区上梅林的富国工业区第

２

栋（捷顺大厦）第

１－６

层房产，宗地号为

Ｂ４０５－００２４

，宗地面积

１０

，

３７０．３０

平方米，使用年限自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２

日至

２０４１

年

５

月

１

日，建筑面积共计

４

，

４５６．９０

平方米，用途

为厂房。 公司已经领取了深房地字第

３０００５７０９１３

号、

３０００５７０９２５

号、

３０００５７０９１９

号、

３０００５７０９１８

号、

３０００５７０９１６

号、

３０００５７０９１５

号共

６

份《房地产证》，该房屋目前系公司的办公场所。

（

２

）位于福田区下梅林梅林路的捷顺机电公司内厂房、宿舍楼、下梅林职工宿舍，宗地号为

Ｂ４０５－００２８

，

宗地面积

４

，

３２９

平方米， 使用年限自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８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建筑面积共计

１０

，

９２８．９５

平方

米，用途分别为厂房和宿舍。 公司已经领取了深房地字第

３０００５５６３３１

号、

３０００５３８７１３

号、

３０００５３８７２７

号共

３

份《房地产证》，上述房屋目前系公司的道闸、路障机等产品的生产厂房和公司的职工宿舍楼。

（三）专利及专有技术

本公司拥有

１０７

项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专利技术，其中发明专利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４５

项、外观

设计专利

５９

项。另外，本公司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技术有

４

项，其中发行专利

１

项、

实用新型专利

３

项。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唐健、刘翠英没有直接和间接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

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唐健、刘翠英已向本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１

）截止本承诺

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未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企业

的股份、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 （

２

）承诺人承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公司的竞争企业提供任何资金、业务

及技术等方面的帮助。 （

３

）如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期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

顺智能”）向深圳市盛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健投资”）租赁部分厂房、办公楼及宿舍楼，具体情况如

下：

（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有限公司”）与盛健投资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捷顺有限公司向盛健投资租赁富国工业

区第

２

栋（捷顺大厦第

１－６

层）、捷顺机电公司内宿舍楼作为捷顺有限公司的办公、生产及宿舍楼使用。租赁

房产建筑面积合计为

７

，

１７３．１６

平方米， 双方约定， 租赁期间租金按上述房产的原始月折旧额的

１．３３

倍计

算，每年上浮

１０％

，按月支付。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与盛健投资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详见下述

（

３

）。

（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捷顺有限公司与盛健投资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书》，合同书约定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捷顺有限公司向盛健投资租赁捷顺机电公司下梅林职工宿舍、捷顺机电公司

内厂房作为宿舍及厂房使用。 租赁房产建筑面积为

８

，

２１２．６９

平方米，双方约定，租赁期间租金按上述房产

的原始月折旧额的

１．３３

倍计算，每年上浮

１０％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与盛健投资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书》，详见下述（

３

）。

（

３

）经公司与盛健投资协商，双方就上述两份《房屋租赁合同书》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

公司与盛健投资重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向盛健投

资租赁富国工业区第

２

栋（捷顺大厦第

１

、

２

、

４

、

５

、

６

整层以及第

３

层的部分）、捷顺机电公司内宿舍楼、捷顺

机电公司下梅林职工宿舍、捷顺机电公司内厂房。双方约定，租金按上述房产的原始月折旧额或深圳市政府

当年房屋租赁指导价较低者为准。 该《房屋租赁合同》因盛健投资将房屋产权转让给公司，已于产权变更之

日自动解除。

（

４

） 捷顺智能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与盛健投资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书》， 约定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捷顺智能向盛健投资租赁富国工业区第

２

栋（捷顺大厦）第

３

层的部分。 双方约定租金按

该房产的年折旧额或深圳市政府当年房屋租赁指导价较低者为准。该《房屋租赁合同》因盛健投资将房屋产

权转让给公司，已于产权变更之日自动解除。

报告期内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５

月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捷顺智能）与盛健投资租赁上述房产的

平均租金分别为

７．１２

元

／

平方米、

５．９７

元

／

平方米、

６．４１

元

／

平方米， 因上述房屋租赁发生关联交易额分别为

１３０．４９

万元、

１０８．２１

万元、

３６．４６

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结算完毕。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盛健投资签订

２

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购买盛健投资的捷顺机电公

司内宿舍楼和捷顺机电公司下梅林职工宿舍；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盛健投资签订

２

份《房地产买卖

合同》，约定购买盛健投资的富国工业区第

２

栋（捷顺大厦第

１－６

层）、捷顺机电公司内厂房。

上述房产的建筑面积合计为

１５

，

３８５．８５

平方米，经双方协商，本公司以合计

１７

，

５０１

，

３７０．７５

元购买了上

述房产，房产的过户手续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全部办理完毕。

按照《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将购买房产款项支付给盛

健投资，资金已经全部结算完毕。

３

、关联交易影响分析

（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关联交易金额（元）

－ ３６４

，

５６２．３５ １

，

０８２

，

０９７．４８

占营业成本的百分比

－ ０．３１％ １．００％

占同类交易的比重

－ ８．９８％ ３０．８９％

相关的应付的余额

－ －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公司租赁房产支付的租金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０

、

０．３１％

和

１．００％

，

占比较小，且因租金价格与公司原折旧额基本一致，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基本没有影响。

（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对当年经营成果的影响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关联交易金额（元）

－ １２

，

５９４

，

２４０．８２ ４

，

９０７

，

１２９．９３

占同类交易的比重

－ １００％ １００％

相关的应付的余额

－ － ３９３

，

８４０．０８

占同类应付款项的比重

－ － １０．０５％

上述房产的受让价格按相关房产的原转出价格为基础确定，交易双方均没有因此产生利润，因此该交

易行为本身对捷顺科技经营成果基本没有产生影响。

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近三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签订合同完成，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曾

李青、王彩章、桑涛对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认真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人认真核查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以下简称，

‘报告期’）发生的关联交易，现就公司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之间的各项关联交易

均履行了合法有效的审议程序，关联交易价格或定价方法合理、公允，不存在侵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并已经采取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有效措施。 ”

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

务

性

别

年

龄

任职期

间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０９

年

度

薪酬情

况

（万元）

持公司股

份的数量

（万股）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唐健

董

事

长、

总

经

理

男

５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在韶关市钢板弹簧厂从事技术

工作， 任技术股股长；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在深圳市

金属制品厂从事生产、经营、技

术管理工作， 任生产部、 经营

部、技术部部长；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在深圳市罗湖水

利设备机械加工厂任厂长；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

捷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

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无

６０．００ ４

，

９１４．００

无

刘翠

英

董

事、

财

务

总

监

女

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在韶关市食品机械厂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在

深圳市家用电器厂从事文员工

作；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在深圳深宝国际科技实业公司

从事机要、 行政、 会计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在

深圳市国际信托服务公司从事

会计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任捷顺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捷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

无

３０．００

３

，

３３３．７３２３

无

孟宪

文

董

事、

财

务

部

经

理

男

４４

董事任

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在

蛇口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任

深圳金田实业集团股份公司财

务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任深圳豪威真空光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捷顺

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财务部

经理。

无

１３．４０ ２５．８０７９

无

黄龙

生

董

事、

客

服

总

监、

营

运

总

监

男

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任

化工部

６

化建四处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任吉川

电子公司经理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江博达电子

有限公司工厂代表；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今， 先后担任公司分厂厂

长、 生产部经理、 客服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兼任公司营运

总监。

无

２９．６０ ２７．０７８５

无

卢柏

强

董

事

男

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在

深圳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果树

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起任该所副所长，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起任该所所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诺普信

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不在公

司领薪

无 无

夏国

新

董

事

男

４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５

年， 任深圳龙飞

纺织服装集团公司设计师、市

场经理；

１９９５

年至今任深圳歌

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和香港

歌力思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深圳市歌力

思服饰设计

有限公司董

事长、 总经

理； 香港歌

力思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

经理。

不在公

司领薪

无 无

曾李

青

独

立

董

事

男

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就

职于深圳市电信局；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任腾讯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

裁及首席运营官；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至今任德迅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

深圳市德迅

投资有限公

司 执 行 董

事、 总经理

等。

９．８０

无 无

王彩

章

独

立

董

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在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法

律室负责人、 资本市场事业部

首席律师、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

员、 内核委员等职；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今在国浩律师集团（深圳）

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兼任深圳

市政府中小企业上市办公室专

家。

国浩律师集

团（深圳）事

务所合伙人

等。

９．８０

无 无

桑涛

独

立

董

事

男

４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

昆明重型机器厂财务处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任深

圳市会计师事务所 （后更名深

圳中审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

理；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任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高级

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今在深圳

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先后任部门

经理、合伙人。

深圳鹏城会

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

７．３５

无 无

吴希

望

监

事

会

主

席、

内

审

部

经

理

男

４７

监事任

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在陕

西工学院机械系机械制造设备

及工艺专业学习 ；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任陕西省汉江

工具厂十分厂技术组长；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任陕西

省汉江工具厂赛普真空设备有

限公司技术组长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在公司 （包括

改制前身） 先后担任技术部机

械设计工程师、生产总调度、品

管部主任、一分厂副厂长、品管

部副经理、采购部主管、稽核经

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内

审部经理。

无

２１．６０ ２４．９６９３

无

张桂

芳

监

事、

财

务

部

员

工

女

３７

监事任

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在

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

部员工。

无

９．００

无

持有公

司股东

聚力投

资

３．４４８３

％

的股

权

陈振

荣

监

事、

技

术

一

部

经

理

男

３９

监事任

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任

湖北沙市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设计工程师、 公司团委副书

记；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任捷顺有限公司技术一部机械

工程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捷顺有限公司技术一部

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任捷顺有限公司技术一

部副经理、公司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任技术一部经理、 公司

监事。

无

２０．０４

无

持有公

司股东

聚力投

资

３．４４８３

％

的股

权

何军

业

务

总

监

男

４２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

芜湖市无线电三厂金汇有限公

司生产设备科长 ；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任芜湖市恒

鑫铜业集团电工材料厂经营办

主任、销售部长；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先后任捷顺有限

公司的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

部经理、 业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业务总监。

无

３２．３６ ２９．６４９２

无

杨彦

辉

技

术

总

监

男

４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起任武汉工业大学

数学教师；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

南分公司软件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在中国银行

广东省分行任项目管理工程

师；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任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研发中心项目管理部经

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任广东金宇恒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经理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捷顺有限公司

先后技术四部经理、项目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技术

总监。

无

３５．９０ ２５．３４１２

无

张磊

董

事

会

秘

书、

ＩＴ

总

监

男

３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任

深圳市易得家房地产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技术及市场拓展负责

人， 该公司创始人之一；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任安莉

芳集团信息中心

ＳＡＰ

实施顾

问 、

ＩＴ

项目助理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任创维集团

信息中心

ＳＡＰ

副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今先后任本公司

ＳＡＰ

项目经理、 信息管理部经理及

ＩＴ

总监、董事会秘书。

无

２８．３８ ２１．３４１３

无

赵勇

业

务

总

监

男

３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任盐

城格林水处理有限公司驻外销

售人员；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任捷顺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业务人员、 区域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任捷顺科

技南京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起任公司业务总监。

无

３５．１９ ２０．００

无

吴开

林

生

产

总

监

男

５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任江苏省

农垦滨淮农场第五农机站农机

驾驶员；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前后任江苏省农垦滨淮

农场修造厂修理技工、技术员、

技术科科长；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至今

先后在公司任机械钳工、 钣金

班长、车间主任、生产部主任、

生产部副经理、生产部经理、生

产总监。

无

２５．２０ ２１．３４１３

无

叶雷

业

务

总

监

男

３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毕业于中南大学外

语系国际贸易专业；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任红旗出版社

深圳办事处翻译 ；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先后担任深

圳泰力格公司业务员、 南京办

事处经理、 市场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任深圳德

诚信用咭公司设备部经理、营

销总监；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深圳成长科技公司营

销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先后

任公司大区经理、 业务一部经

理、 上海分公司经理、 业务总

监。

无

３３．７８ ２０．００

无

周毓

客

服

总

监

男

３８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任江西

省新余市花鼓山煤矿机修厂技

术员、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至

今先后任公司（包括公司前身）

售后服务工程师、 售后服务主

管、技术服务处主管、售后服务

经理助理、售后服务部经理、客

服总监。

无

２１．２０ １５．００

无

八、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唐健持有本公司

４

，

９１４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４２９９％

； 刘翠英持有本公司

３

，

３３３．７３２３

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６０４５％

。 唐健、刘翠英系夫妻关系，唐健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唐健、刘翠英是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唐健：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５６１０１０＊＊＊＊

，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区红宝路。

刘翠英：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５７０２１４＊＊＊＊

，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

罗湖区红宝路。

九、发行人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

下转

C3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4

2011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